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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制度暨財產管理關注組 
於 2020 年 7 月 13 日福利事務委員會 

對特殊需要信託之意見 
 
本關注組自 2014 年成立，目的為改善當時智障/自閉症子女在家長身故後的財務安排，同

時希望完善目前監護制度的範疇及執行細節。前者已獲得政府回應，於 2019 年推出特殊

需要信託，雖然該特殊需要信託系統與本關注組當初提出的方向大相逕庭，關注組仍然

需要感謝政府排除萬難回應家長訴求。 
 
得悉目前的參與人數凋零，關注組分析如下： 
 
一. 政府宣傳不足 

關注組估計過去半年因新冠肺炎引起的「在家工作」及「社交距離」，加上社福機構

停止服務，殘疾子女留在家中交回家長全天候照顧，都打擊家長了解政府新措施的意

欲；惟關注組認為特殊需要信託辦公室仍可通過網上各種平台宣傳特殊需要信託如何

能支援照顧者，在疫情期間，一定更多深刻反思，有助查詢以致決定參加計劃。 
 

二. 照顧計劃需要定期檢視及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改動 
無論是受託人或是受益人，其生命周期中因為身體、情緒、家庭、經濟等狀況必會出

現變化，應付於相關變化的經濟安排必會有所轉變；關注組一向要求特殊需要信託下

的照顧計劃方案必須要進行定期檢視，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作出改動。惟按特殊需要

信託辦公室同事指出，照顧計劃是不能改變的。若此說為真實反映特殊需要信託辦公

室的執行方向，並且商討應對轉變的過程中並無受益人參與，可預計是難以配合受益

人的真實需要。 
 
三. 首次注資門檻過高，一般家庭未能應付 

仍然，究竟為何必須訂定每月生活開支上限為$17700，及為何必須要預留 12 個月共

作為首次注資，這點對普羅家長來說並不理解。關注組的初衷乃為一般平常百姓家提

供財務安排的選擇，只以登記費作為加入意向，並可以獲得個案社工為參加的家庭及

受益人的需要進行定期檢討，在照顧者身後才進行一次過注資，那就不用照顧者在當

下糾纏於首次注資而失去參加的機會。 
 

四. 注資後取消綜援資格有違民間支持成立原意 
關注組過去數年的接觸中，法律界多年來均以信託資金不屬於受益人資產作為解說，

讓照顧者安心於保留資金在信託計劃。多位照顧者再向辦公室同事澄清，表示有關資

金屬受益人的資產，因此必會影響受益人正在或將會申領綜合社會保障計劃的可能性。

關注組原來是善意為受益人預留資金作為未來大額醫療開支、額外訓練、額外生活開

支 (例如旅行購物) 之用，而非為日常生活；現若按特殊需要信託辦公室同事澄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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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資金屬受益人的資產而可能取消申領綜合社會保障計劃的資格，與關注組的理解和

原意違背。 
 
五. 為沒有足夠財產又有意向照顧子女展遠生活需要的家庭提供選擇 

關注組欣喜特殊需要信託辦公室在呈交立法會文件(立法會 CB(2)1316/19-20(02)號文

件) 第三頁第六點提及，為沒有足夠財產又有意向照顧子女展遠生活需要的家庭，在

其未有親友成為受委人之下，「社署個案社工會因應需要擔任這些子女的受委人，並

以社署署長社團的名義為他們開立戶口，以協助他們管理相關款項，及運用該些款項

支付其基本生活所需的費用」。關注組有以下提問： 
5.1 有需要的智障(包括唐氏綜合症)、精神紊亂或自閉症人士，從何處可以接觸社署

個案社工？ 
5.2 如需要接觸，以上有特殊需要人士必須明白為何及如何接觸有關人士，特殊需要

信託辦公室如何支援現時所指的接觸？ 
5.3 有關接觸或支援是否為特殊需要信託辦公室的支援範疇之下？ 
5.4 社會福利署是否亦會進行宣傳？鼓勵照顧者及早接觸社署個案社工？ 
5.5 「以社署署長社團的名義為他們開立戶口」，有關照顧者遺下的資金又不足開立

特殊需要信託戶口，又是否會計入為受益人資產而有機會影響其申領綜合社會保

障計劃的資格？ 
5.6 社會福利署個案社工協助智障人士管理及運用款項，如何確保受益人參與？又如

何委託及監察可能出現的替代照顧者？ 
 
深願政府思考的利民措施，最終能成為真正利民，修正不利於民的細節；非傾向照顧富

民，而是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受益於制度之下，終於照顧者能放下心頭大石，了結一般

照顧者卑微的心願，安心長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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